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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７０年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政策变迁

马 永 全
（伊犁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院，新疆 伊宁　８３５０００）

摘　要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广受关注，其政策也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简化 汉

字、推广普通话，语言文字规范化、标准 化 建 设，语 言 文 字 法 制 化 建 设 等 阶 段，当 前 推 普 脱 贫 是 国 家 通 用 语 言

文字政策的主要社会责任，同时学校和教师承担着提高国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水平的重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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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具有在全国范围内通用的语言文字，既是一个

国家统一的象征，也是一个国家维护统一不可或缺

的文化保障，因而通用语言文字问题不是一般的文

化或社会交往问题，而是一个国家重大的政治问题

之一。从世界范围来看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设有

通用语并将其作为官方语言以此作为维护国家主权

的基本方式，这既是出于国家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安全

的考量，也是增强国内各族群国家认同、提升其共同

体意识和凝聚力的必要措施。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实

施了包括简化汉字、推广普通话、发展少数民族语言

文字的一系列语言政策，解决了文字难写难认、方言

导致的汉语无法通用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受阻等问

题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国进入到了以经济

建设为核心的现代化建设时期，语言政策的重心向

“主体化”和“多元化”方向发展。新世纪初期《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颁布，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政策

向法制化的转型。党的十九大以后，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的推广 和 使 用 更 是 成 为 了 国 家 打 赢 脱 贫 攻 坚

战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。可以说不同时期的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既体现着国家核心利益，又

体现着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。

一、我国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政 策 的 历 史

变迁

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国家通用语言的问题就受到

各级政府的关注，并在各时期政策文本中都有所表

述。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，国家通用语言

政策也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并表现出时代特征。
（一）简化汉字、推广普通话：新中国成立初期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

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主要

是指从１９４９年到文革前的国家语言政策。这一时

期，国家语言政策主要聚焦以下几个问题：一是成立

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”、颁布《汉字简化方案》，其核

心工作是着手推进汉字简化和普及。二是确定普通

话的标准，即确定普通话以哪个地区的方言为主体。

随即国务院 在１９５６年 颁 布《关 于 推 广 普 通 话 的 指

示》的文件中对普通话的定义和标准做了详细规定：

即“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、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、以

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”［１］（Ｐ１２）。三是制

定并推行《汉语拼音方案》。１９５８年的《汉语拼音方

案》明确规定了汉字拼写的方式。四是保护和发展



少数民族语言文字。１９５２年颁布的《民族区域自治

实施纲要》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明确规定了在少数民

族自治地区的机关要使用自治区内通用的少数民族

文字，以此保证和促进各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
［２］（Ｐ２－３）。这一时 期 国 家 也 成 立 了 相 应 的 民 族 语 文

研究机构，帮助云南、广西、贵州等地只有语言没有

文字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，如在自愿自择的原则下，
帮助壮族、布依族、彝族、苗族、哈尼族等少数民族创

制了１４种拉丁字母形式的文字。
（二）文字改革“异化”与全面停滞：文革时期的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

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文革期间，由于极左思潮蔓延，
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，“武斗”、“批斗”、“造反”使

得社会动荡 不 安，文 化 教 育 工 作 者 被 当 做“资 产 阶

级”的 知 识 分 子 要 求 进 行 思 想 改 造［３］（Ｐ４０９），学 校 停

课、语言文字部门被撤销，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各项

事业陷入停滞状态。其具体表现为：用“怀疑一切”、
“打倒一切”的眼光批判普通话在学校以及生活中的

使用；滥用不规范的简化字；宣传文字改革工作的刊

物如《文字改革》、《汉语拼音小报》也相继停刊；少数

民族语言文 字 工 作 也 遭 到 破 坏，除 新 疆、内 蒙 等 地

外，一些少数民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被禁止，随着

民族语言文字出版、广播等工作的停滞，民族语言的

扫盲工作也不得不中止［４］（Ｐ５８）。这一时期，国家语言

文字工作基本停滞。
（三）语言文字规范化、标准化建设：改革开放后

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

改 革 开 放 后 即 从 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召 开 到

１９９９年期间我 国 的 语 言 政 策 有 了 新 的 变 化。十 一

届三中全会后，在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新形式下，国
家的语言政策也相应的做了调整，工作的重点放在

了语言文字 的 标 准 化 和 规 范 化 建 设 方 面。１９８２年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

通话［５］（Ｐ７）。为了适应新形势需要，１９８５年“国家语

言文字工作委员会”即国家语委成立，代替了以前的

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”，同时规定国家语委的主要

职责是：“拟定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、政策；编制

语言文字工作中长期规划；制定汉语和少数民族语

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并组织协调监督检查；指导推

广普通 话 工 作；促 进 语 言 文 字 的 规 范 化、标 准 化”
［６］。这一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是：贯彻、执行国

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，促进语言文字规范

化、标准化，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，使语言文字更

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［７］（Ｐ１０６）。

（四）语言文字推广法制化：新世纪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政策

进入２１世纪，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发

展主要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
颁布与实 施 为 标 志。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颁 布 并 于２００１
年１月１日起施行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法》是我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关于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的法律，它在法律层面确定了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，确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

标准；同时此法也在法律层面确认了作为公民必须

要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义务和权力，明

确了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

和实施过程中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。

二、我国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政 策 内 容 变

迁及特征

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经历了几十年的变

迁，整体来看，其核心主要围绕使用标准、规范化汉

字、推广使用普通话进行的。在政策制定中又坚持

着“主体化”和“多样化”的原则。所谓“主体化”是指

将汉字作为通用语，并对其进行简化，以解决难写、
难读问题，同时制定严格的普通话标准，以解决各地

区、各民族由于方言引起的话语分歧从而导致汉语

在学校等教育、社会领域无法顺利施行的问题。
所谓“多样化”是指国家坚持各民族语言文字一

律平等的理念，在推行普通话的同时也要确保少数

民族语言文字受到积极保护和发展。同时每一时期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在制定和相关内容表述上又

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，表现出时代变迁特征。
（一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的转变：推广

普通话由“应该”到“提倡”再到“推行”
周恩来同志在１９５６年２月６日就推广普通话

签发了国务院文件，这份文件在涉及推行普通话的

措辞中多次出现“应该”二字。如“到１９６０年，包括

小学、中学和师范的各级及各类学校的学生都应该

基本上会说普通话；部队的教育人员、全国的各种媒

体组织如各报社、出版社的编辑人员都应该学习、使
用普通话。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，基 于 当 时 社 会 经 济

建设和发展的需要，语言文字工作依然受到了重视，
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方针即“大力提倡，重点推行，
逐步普及”。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，这一方针又调整

为“大力推行、积极普及，逐步提高”。从措辞的转变

上可以看出当时国家对推行普通话的力度在不断增

强，政府行为在强化、普及范围在不断扩大，同时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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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了对群众掌握普通话水平的要求。
（二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与少数民族语言文

字关照的转变：由各民族都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

的自由转向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

的自由

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语言政策在少数民族方面

主要体现的是保障性和基础性工作。这和长期以来

国家坚持民族平等、民族团结、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

策紧密相关，这一政策具体体现在民族语言方面即

表现为坚持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和文

字的自由，如１９４９年的《共同纲领》规定：“各少数民

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”［８］，１９５２年的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纲要》要求：“各民族自治

机关得采用各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，以发展各民族

的文化教育事 业”［９］，帮 助 只 有 语 言 没 有 文 字 的 民

族创制 文 字，如 壮 文、侗 文、瑶 文、布 依 文、苗 文、佤

文、傈僳文等等［１０］（Ｐ９５）；帮助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

进行文字规范、编译和出版工作；鼓励不同民族群体

间应该互相学习语言文字，如《民族区域自治法》第

４９条规定：“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教育和鼓励

各民族的干 部 互 相 学 习 语 言 文 字”；１９５４年 颁 布 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也明确规定：“各民族都有使

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”［１１］。
文革期间语言文字工作受到冲击，基本停滞，在

这里就不评述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国国家语言文字

政策在对少数民族方面的规定发生转变，主要表现

为在坚持各少数民族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自由的

基础上，大力推广普通话。如１９８４年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》就规定“招收少数民族学生

为主的学校……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设汉文课程，
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”［１２］。随着２０００年《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法》的颁布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

自治法》在２００１年也做了修订，将以前的表述改为

“根据情况从小学低年级或者高年级起开设汉语文

课 程，推 广 全 国 通 用 的 普 通 话 和 规 范 汉

字”［１３］（Ｐ３２－４７）。我国２０１７年新修订《宪法》涉及语言

文字的规定主要有两条，即“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

通话”和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

自由”。［１４］（Ｐ５－７）

（三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障的转变：由人治到

法治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基本

体现在政府文件中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，我国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政策开始在一些法律、法规的表述中

体现，如１９８６年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义 务 教 育 法》、

１９９５年《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教 育 法》都 规 定 学 校 应 当

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、推广使用普通话。同时我

们也要看到，早期对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定和

要求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一些相关的教育政策当中，
如１９９４年的《爱 国 主 义 教 育 实 施 纲 要》、１９９９年 的

《面向２１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》都要求各级各类

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的学生、老师、师范院校的师生要

正确使用国家通用的语言文字、推广普通话，并把说

好普通话、写好规范字、提高语言文字能力作为评价

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和教师素质的重要内容。

２０００年１０月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家 通 用 语 言

文字法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

行进入了法制化轨道，国语政策的实施有了法律依

据和保障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
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规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

内涵、标准以及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的权利。同时也规定了国家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要

为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各项便利

的条件和保障，保证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全国得到

推广。至此国语的推行有了法律依据和基础，实现

了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在 推 行 中 由 人 治 到 法 治 的

转型。
（四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中的价值转变：由

国家经济利益到经济利益与文化利益兼顾

改革开放后，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步向经济

建设转移，经济建设和发展成为了当时的热点和核

心议题。这一时期的国家语言政策仍然是在全国范

围推广普通话，这既有维护国家主权独立、民族团结

的目的，也有全面发展经济的考虑。少数民族地区、
偏远贫困地区的一些人由于不能掌握普通话，不能

进行正常的经济交易和贸易往来，严重影响了这一

地区经济的发展。在少数民族和偏远贫困地区推广

和使用普通话，能使不同民族、不同区域的人在社会

交往或者贸易往来中能够顺利的进行交流，促进当

地经济的发展。基于此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在

这些地区推广普通话，如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民汉

双语教育，提 高 少 数 民 族 国 语 水 平，让 其 能 走 出 家

门，提高家庭收入，这既有利于边疆经济的发展，又

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边防的稳固。
进入２１世 纪，在 多 变 的 国 际 形 势 下，经 济、文

化、科技实力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。具体来看，
经济实力更多指向的是经济发展水平、军事能力、核
心技术等；文化则主要指向意识形态领域，这一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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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更加关注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的纽带作用。换句话说，语言无可厚非是增强国

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、增强五个认同的重要纽

带，同时也是促进各民族间相互交流、理解、包容、维
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中介。

三、我国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 字 政 策 的 当 下

使命：推普脱贫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

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和

底线目标，确保到２０２０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如期脱

贫。２０１５年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

攻坚战的决定》指出，要坚持精准扶贫，提高扶贫成

效，扶贫开发贵在精准，重在精准。截至２０１６年，我
国农村贫困人口４３３５万人［１５］（Ｐ２２），全国还有１４个集

中连片特殊困 难 地 区，５９２个 国 家 扶 贫 攻 坚 工 作 重

点县，１２．８万 个 贫 困 村，近３０００万 个 贫 困 户［１６］。这

些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、边疆地

区和连片特困地区。这些地区农村人口致贫的原因

可以分为几类，如因病致贫，人口多、耕地少致贫，地
域内缺乏有效经济增长点等等。但是对于民族地区

和边疆地区来说，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农村耕地

少、人口多，很多青壮年劳动力由于不能熟练掌握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，语言不通、交流不畅，导致这一群

体很难走出农村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，从而影

响到其就业和创业，给脱贫工作带来阻力。

２０１８年《推 普 脱 贫 攻 坚 行 动 计 划（２０１８－２０２０
年）》由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、国家语委三部委联合

印发，该《计划》明确指出劳动者的素质、职业竞争力

与其自身的普通话水平紧密相关，因此要发挥普通

话在促进劳动者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，打赢脱贫攻

坚战。这一《计划》的颁布首次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的掌握使用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，做到了脱贫攻坚

工作中的精与准。
首先，是将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少数民

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主要任务，只有掌握了国家

通用语言才能转变发展理念，才能迅速掌握和学习

职业技能，才能走出边远的贫困山区、民族地区，提

升自身在发达地区的就业、创业竞争力，促进民族地

区青壮年通过就业、创业脱贫。
其次是扎实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。通过

认真分析、摸底，对不能掌握并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

言文的公务员、基层干部、教师等采取各种方式进行

国语培训，通过培训力争在“十三五”期间能使所有

少数民族职工干部、教师都具备熟练掌握和使用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。
再次是重视学校、社会、家庭在青壮年学习国语

中的重要作用，要发挥三者的合力；同时鼓励和吸引

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和个人深入偏远贫困山区和

少数民族地区支持语言文字扶贫工作。
总的来 看，《推 普 脱 贫 攻 坚 行 动 计 划（２０１８－

２０２０年）》将提 升 贫 困 地 区 青 壮 年 国 家 通 用 语 言 文

字水平，增强青壮年使用国语进行交流和沟通的能

力作为实现脱贫的一项重要指标和举措，同时明确

将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纳入到地方各级政府扶贫部

门和教育扶贫部门的工作绩效考核，坚决消除因语

言障碍而导致的无法脱贫情况的发生。

四、余论：学校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政策

实施的核心领域

从国家开始关注并出台相应国家通用语言文字

政策以来，教育始终是这一政策实施的核心途径，具
体主要表现在对学校及教师的要求上。

（一）学校是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要阵地

学校作为重要的教育场所是国家推广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的主要阵地。从时间上来看，大多数人青

少年时期主要在学校学习文化知识，这也是广大青

少年学习和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最系统、最关键

的时期，因此充分抓好学校这一重要语言教育的阵

地，保证下一代都能学会和正确使用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，保证在社会各领域逐步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

字。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文本

也都强调学 校 应 当 推 广 普 通 话、使 用 规 范 汉 字，如

１９８６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》、１９９５年的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１９９９年的《面向２１世纪

教育振兴行动计划》、２０００年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。
（二）教师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升的核心力量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在宏观方面需要国家

政策方面的支持和保障，在微观方面需要通过学校

教育来实现，这一重担直接落在教师肩上。一方面，
如果教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规范，会直接影响教

书育人的质量，使用国语教学是对教师的最基本要

求。另一方面，语言的学习有关键期，２－１２岁是非

常关键的 时 期［１７］，这 一 阶 段 的 儿 童 基 本 上 都 在 学

校，因此，要提高青少年国语水平，教师的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能力和水平就显得至关重要。只有教师有

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、能熟练掌握标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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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话、掌握规范的汉字，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

国语水平。从现实情况来看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、南
疆四地州等区域青壮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力水平

整体不高。在教育领域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有相

当一部分教师不能熟练使用国语，严重制约了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政策的推行，同时也使教育对于当地

脱贫攻坚的贡献大打折扣。２０１８年颁布的《推普脱

贫攻坚行动计划（２０１８－２０２０年）》的颁布进一步明

确了教师在国语推行中的重要作用。《计划》明确指

出要强化教师、学生、校长等群体自觉规范使用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的意识，同时要求教师、学生、校长要

有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的意识；在教师

招聘过程中，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是一个

重要的条件，新教师语言文字水平必须达到国家规

定的等级标准。
总之，新中国成立７０年以来，国家语言文字教

育事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。在新时代，国家通用语

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是国家主权的象征、是国家政

治、经济、文化利益的体现，也是维护国家统一和各

民族团结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保

障。因此作为公民来说，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

语言文字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权利也是义不容辞的
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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